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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              编号：临 2025—010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 3月 26日，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与淮北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淮北矿业集团”）续签了《房屋租赁框架协

议》《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煤炭销售框架协议》《物资购销框架协议》及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上述协议统称为“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

淮北矿业集团签定了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目前即将期满。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之间发生的房

屋、土地使用权租赁，物资采购及销售，工业用水供应、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铁

路运输及转运、装卸及后勤、船运等相关交易，双方于 2025年 3月 26日续签了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签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签署上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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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于 2025 年 3月 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孙方先生、周四新先生回避表

决。 

3.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1508200390 

法定代表人：方良才 

注册资本：478,401.38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3月 15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主营业务范围：主要从事对外股权投资及管理，同时直接从事餐饮、住宿、

物业管理等服务性业务。 

实际控制人：安徽省国资委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淮北矿业集团 100%股

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淮北矿业集团总资产 1,085.73亿元，净资产 499.44

亿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9.57 亿元，净利润 39.89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淮北矿业集团持有公司 61%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淮北矿业集团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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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矿业集团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均能严格按照内控制度和流程开展，

无重大风险发生；业务运营合法合规，管理制度健全，风险管理有效，履约能力

良好。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履行正常。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主要内容 

1.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租赁淮北矿业集团拥有的

相关房屋，淮北矿业集团同意将该等房屋出租给公司。 

2.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租赁淮北矿业集团

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淮北矿业集团同意将该等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公司。 

3.煤炭销售框架协议：鉴于公司为煤炭生产企业，淮北矿业集团的下属公司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向公司采购煤炭，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淮北矿业

集团的下属公司销售煤炭。 

4.物资购销框架协议：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向淮北矿业集团采购相关

物资；淮北矿业集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通过公司集中采购除煤炭以外的其他

物资。 

5.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向淮北矿业集团提供工业

用水供应、工程建设施工、铁路运输及转运等综合服务；淮北矿业集团可向公司

提供装卸及后勤、船运等综合服务。 

（二）定价原则 

1.框架协议所述各项交易如有国家价格的，直接适用此价格； 

2.如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应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国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有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

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如无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交易定价应参考关联人与独立于关联

人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则应以合理的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按本行业的通常成本毛利率计算）作为定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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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有效期 

上述五个框架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期满经双方协商后可以续签。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系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签订，并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对双方的日

常关联交易起约束和指导作用，能够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升

公司运营效率，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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